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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黃
翠
娟
�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民
眾
在
公
共
政
策
網
路
參
與
平
台
提
案
﹁
讓
台
灣
成

為
亞
洲
第
一
個
週
休
三
日
的
國
家
﹂
�
獲
逾
五
千
人
附

議
�
達
到
連
署
門
檻
�
政
府
二
十
六
日
正
式
回
應
出
爐

�
人
事
行
政
總
處
列
出
三
點
理
由
決
定
不
予
參
採
�
勞

動
部
表
示
�
落
實
週
休
二
日
仍
是
現
階
段
政
策
重
點
�

　

民
眾
在
公
共
政
策
網
路
參
與
平
台
提
案
﹁
讓
台
灣
成

為
亞
洲
第
一
個
週
休
三
日
的
國
家
﹂
及
﹁
修
改
勞
基
法

第
三
十
條
�
降
低
每
週
工
時
﹂
�
獲
得
五
千
七
百
三
十

六
人
連
署
�
政
府
須
分
別
在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�
七
月
二

日
前
回
應
�
經
過
相
關
機
關
問
題
釐
清
�
討
論
研
議
等

程
序
之
後
�
人
事
行
政
總
處
�
勞
動
部
二
十
六
日
正
式

回
應
�

　
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總
處
說
明
�
於
今
年
五
月
十
七
日

曾
針
對
週
休
三
日
議
題
�
函
請
銓
敘
部
�
內
政
部
�
教

育
部
�
國
防
部
�
經
濟
部
�
交
通
部
等
部
會
表
達
意
見

�
經
徵
詢
相
關
機
關
�
團
體
等
多
方
意
見
�
多
數
不
贊

成
本
案
提
議
�

　

人
事
行
政
總
處
表
示
�
實
施
週
休
三
日
攸
關
人
民
生

活
作
息
�
工
商
運
作
�
運
輸
調
度
�
金
融
結
匯
�
股
市

交
易
及
學
生
受
教
權
益
等
問
題
�
影
響
層
面
甚
廣
�

　

再
者
�
目
前
沒
有
其
他
國
家
公
�
私
部
門
全
面
實
施

週
休
三
日
的
經
驗
�
僅
有
極
少
數
國
家
試
辦
案
例
�
缺

乏
實
施
週
休
三
日
對
政
府
機
關
的
行
政
運
作
效
能
�
人

員
健
康
狀
況
�
及
業
務
推
展
影
響
等
經
驗
或
統
計
分
析

數
據
可
供
參
考
�

　

人
事
行
政
總
處
表
示
�
基
於
政
府
機
關
負
有
遂
行
公

共
任
務
之
責
任
�
且
須
維
護
為
民
服
務
之
品
質
�
在
公

共
行
政
�
產
業
�
教
育
等
面
向
之
條
件
及
配
套
措
施
未

臻
完
備
前
�
實
不
宜
貿
然
全
面
實
施
週
休
三
日
�

　

勞
動
部
則
表
示
�
經
開
會
討
論
�
週
休
三
日
除
了
涉

及
諸
多
法
規
須
修
正
�
對
於
勞
雇
雙
方
�
國
家
整
體
經

濟
�
交
通
�
醫
療
�
照
護
�
治
安
�
國
防
�
民
生
等
各

方
面
的
運
作
及
學
生
的
受
教
權
等
�
均
有
重
大
影
響
�

需
有
周
延
配
套
並
取
得
社
會
高
度
共
識
下
�
才
能
有
辦

法
進
一
步
討
論
�

　

勞
動
部
表
示
�
落
實
週
休
二
日
仍
是
現
階
段
政
策
重

點
�
不
過
為
了
強
化
事
業
單
位
遵
循
法
令
�
避
免
勞
工

過
勞
�
將
持
續
加
強
勞
動
條
件
檢
查
及
相
關
法
令
宣
導

�
營
造
友
善
職
場
環
境
�

週休３日泡湯
回應公民提案 列影響層面甚廣等３理由 不予參採 

　←民眾在公共政策網

路參與平台提案「讓台

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週休

三日的國家」，獲逾五

千人連署，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二十六日列出

三大考量，決定不予參

採。圖為台北車站傍晚

下班時間人潮。

（中央社）

政院打槍

　

記
者
王
誌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餵
藥
烏
龍
事
件
已
釐
清
�
幼
教
團
體
不
忍
幼
教
師

被
汙
名
�
中
華
民
國
幼
教
聯
合
總
會
發
表
聲
明
�
請

全
國
幼
教
老
師
遵
循
謹
遵
託
藥
相
關
步
驟
�
恢
復
協

助
幼
兒
安
全
餵
藥
�
也
希
望
造
謠
者
及
酸
民
能
給
全

國
幼
教
老
師
一
個
道
歉
�

　

新
北
幼
兒
園
餵
藥
風
波
引
發
全
國
注
目
�
中
華
民

國
幼
教
聯
合
總
會
十
八
日
發
表
聲
明
�
因
處
方
藥
物

具
專
業
性
�
教
保
人
員
並
不
具
備
醫
療
專
業
知
識
�

所
以
在
尚
未
釐
清
事
情
真
相
之
前
�
希
望
各
縣
市
理

事
長
協
助
轉
達
會
員
�
暫
時
停
止
幼
兒
園
及
教
保
人

員
進
行
餵
藥
行
為
�
做
到
﹁
幼
兒
生
病
不
入
校
�
老

師
不
餵
藥
﹂
�

　

幼
教
總
會
二
十
五
日
的
聲
明
指
出
�
相
信
全
國
的

幼
教
老
師
都
是
秉
持
愛
孩
子
的
熱
情
從
事
幼
兒
教
育

工
作
�
希
望
藉
此
事
件
�
提
醒
中
央
政
府
及
家
長
�

在
未
來
政
策
的
訂
定
上
�
更
同
理
幼
教
老
師
的
辛
苦

與
愛
心
�
也
希
望
造
謠
者
及
酸
民
能
給
慈
愛
的
全
國

幼
教
老
師
一
個
道
歉
�
停
止
無
意
義
的
口
水
戰
�
期

許
台
灣
人
民
都
有
一
個
平
安
�
幸
福
的
未
來
�

　

幼
教
總
會
在
臉
書
發
聲
明
指
出
�
鑑
於
餵
藥
烏
龍

事
件
已
釐
清
�
還
給
現
場
的
幼
教
老
師
清
白
�
敬
請

全
國
幼
教
老
師
日
後
遵
循
幼
兒
教
保
及
照
顧
服
務
實

施
準
則
第
十
一
條
託
藥
措
施
�
恢
復
協
助
幼
兒
安
全

餵
藥
�
謹
遵
託
藥
相
關
步
驟
�
維
護
幼
兒
健
康
�

　

家
長
團
體
認
為
事
件
起
因
跟
餵
藥
行
為
是
兩
件
事

�
不
該
因
噎
廢
食
�
並
建
議
家
長
訓
練
孩
童
服
藥
�

　

教
育
部
表
示
�
為
提
升
教
保
服
務
機
構
託
藥
及
用

藥
安
全
知
能
�
先
前
已
編
製
食
藥
安
全
參
考
教
材
提

供
各
幼
兒
園
參
考
�
後
續
也
會
再
摘
錄
手
冊
內
容
�

製
作
簡
明
資
訊
便
利
教
保
服
務
人
員
使
用
�
再
者
�

為
提
升
教
保
機
構
�
教
保
服
務
人
員
及
家
長
對
於
用

藥
安
全
及
託
藥
的
知
能
�
教
育
部
今
年
將
追
加
經
費

補
助
各
直
轄
市
�
縣
︵
市
︶
政
府
辦
理
相
關
研
習
�

讓
親
師
共
同
維
護
幼
兒
健
康
� 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餵
藥
﹁
烏
龍
﹂
釐
清

幼教總會:恢復協助幼
兒餵藥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內
政
部
二
十
六
日
公
布
七
月
起
將
實
施
的
六
項
重
大
政

策
�
惠
民
措
施
�
包
括
﹁
平
均
地
權
條
例
﹂
打
擊
投
機
炒

作
�
警
勤
加
給
調
高
百
分
之
十
五
�
從
七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
；
三
百
億
元
中
央
擴
大
租
金
補
貼
專
案
�
則
從
七
月
三
日

起
受
理
申
請
�

　

內
政
部
公
布
七
月
將
實
施
的
六
項
攸
關
民
眾
權
益
的
重

大
政
策
或
措
施
�
﹁
平
均
地
權
條
例
﹂
打
擊
投
機
炒
作
措

施
七
月
一
日
施
行
�
重
點
包
括
限
制
換
約
轉
售
�
管
制
私

法
人
買
受
住
宅
�
建
立
檢
舉
獎
金
制
度
�
預
售
屋
解
約
申

報
登
錄
�
地
價
評
議
委
員
會
專
業
化
�
以
打
擊
投
機
�
保

障
正
常
交
易
�
引
導
房
市
穩
健
發
展
�

　

內
政
部
指
出
�
修
正
警
勤
加
給
從
七
月
一
日
生
效
�
警

勤
加
給
各
級
別
支
給
數
額
調
高
百
分
之
十
五
�
第
一
級
由

八
千
四
百
三
十
五
元
修
正
為
九
千
七
百
元
�
第
二
級
由
七

千
五
百
九
十
元
修
正
為
八
千
七
百
三
十
元
�
第
三
級
由
六

千
七
百
四
十
五
元
修
正
為
七
千
七
百
六
十
元
�

　

此
外
�
﹁
三
百
億
元
中
央
擴
大
租
金
補
貼
專
案
﹂
七
月

三
日
起
受
理
申
請
�
預
計
減
輕
五
十
萬
戶
租
屋
家
庭
負
擔

�
補
貼
金
額
依
地
區
�
家
庭
成
員
人
數
及
身
分
等
條
件
分

級
�
每
月
二
千
元
到
八
千
元
不
等
；
針
對
單
身
青
年
�
新

婚
家
庭
�
育
有
未
成
年
子
女
家
庭
�
經
濟
或
社
會
弱
勢
家

庭
�
另
外
加
碼
一
點
二
倍
到
一
點
八
倍
�

　

內
政
部
表
示
�
﹁
社
會
住
宅
包
租
代
管
四
點
零
﹂
部
分

�
七
月
三
日
起
由
國
家
住
都
中
心
及
地
方
政
府
陸
續
開
辦

�
開
發
期
二
年
�
後
續
管
理
三
年
�
提
供
房
東
修
繕
費
�

保
險
費
�
公
證
費
補
助
�
房
客
可
申
請
租
金
補
貼
�
雙
方

都
有
包
租
代
管
業
者
免
費
專
業
服
務
�

　

另
外
�
警
政
署
推
動
曝
險
少
年
行
政
輔
導
先
行
�
從
七
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�
是
落
實
行
政
先
行
�
司
法
後
盾
原
則
�

避
免
少
年
過
早
進
入
司
法
體
系
�

　

內
政
部
同
時
指
出
�
建
築
研
究
所
推
動
﹁
建
築
能
效
評

估
及
標
示
制
度
﹂
�
由
公
有
建
築
帶
頭
做
起
�
公
有
辦
公

�
服
務
類
建
築
在
申
請
綠
建
築
標
章
時
�
需
同
時
申
請
建

築
能
效
評
估
�
以
引
導
民
間
建
築
跟
進
�
從
七
月
一
日
起

採
分
年
分
階
段
實
施
�

６
重
大
政
策

打炒房/租金補貼 ７月上路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依
據
勞
動
部
修
正
發
布
外
籍
移
工
藍
領
審
查

標
準
十
七
日
生
效
�
農
委
會
二
十
六
日
表
示
�

農
業
移
工
已
從
原
本
六
千
名
增
至
一
點
二
萬
名

�
包
含
小
型
農
場
本
�
外
勞
核
配
比
提
高
至
一

比
一
�
以
及
新
增
業
別
可
聘
僱
移
工
�

 
 

勞
動
部
十
五
日
修
正
發
布
﹁
外
國
人
從
事
就

業
服
務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八
款
至
第
十

一
款
工
作
資
格
及
審
查
標
準
﹂
︵
藍
領
審
查
標

準
︶
�
自
十
七
日
生
效
；
農
委
會
也
調
整
農
業

移
工
政
策
�
相
關
內
容
已
啟
動
�

　

首
先
�
農
業
移
工
提
高
至
一
點
二
萬
名
�
農

委
會
說
明
�
一
０
八
年
起
陸
續
獲
同
意
試
辦
畜

牧
�
由
機
構
僱
用
調
派
的
外
展
農
務
�
養
殖
漁

業
�
農
糧
�
禽
畜
糞
堆
肥
等
產
業
�
從
八
百
名

起
試
辦
�
逐
步
增
至
去
年
八
月
的
六
千
名
�
現

在
再
增
至
一
點
二
萬
名
�
其
次
�
小
型
農
場
本

�
外
勞
核
配
比
�
從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提
高
至
一

比
一
�
且
勞
農
保
人
數
可
併
計
本
勞
人
數
�
適

用
一
比
一
的
移
工
人
數
�
最
高
可
聘
僱
十
人
�

農業移工增至1.2萬人

　交通部二十六日與警政署等討論

後決議，執法標準回歸現行車輛與

行人間隔3公尺須停讓的標準。

（中央社製圖）

　

記
者
傅
希
堯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斑
馬
線
上
有
人
時
車
輛
須
停
讓
喊
卡

�
交
通
部
二
十
六
日
與
警
政
署
等
相
關

單
位
開
會
討
論
後
決
議
�
執
法
標
準
回

歸
現
行
車
輛
與
行
人
間
隔
三
公
尺
須
停

讓
的
標
準
�

　

為
擺
脫
﹁
行
人
地
獄
﹂
惡
名
�
交
通

部
推
動
修
法
提
高
未
停
讓
行
人
罰
鍰
�

立
法
院
四
月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︽
道
路
交
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︾
部
分
條
文
�
車
輛

未
暫
停
讓
行
人
優
先
通
行
罰
鍰
�
從
三

千
六
百
元
提
高
至
六
千
元
�
違
者
還
要

接
受
道
安
講
習
�

　

配
合
新
法
六
月
三
十
日
上
路
實
施
�

警
政
署
在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公
布
配
合
執

法
原
則
�
行
人
只
要
踏
上
斑
馬
線
�
不

論
遠
近
�
車
輛
都
須
停
讓
�
也
就
是
﹁

行
人
不
論
遠
近
都
要
讓
﹂
標
準
一
出
引

發
反
彈
�
質
疑
太
過
嚴
苛
�
行
人
地
獄

恐
成
行
車
地
獄
�

　

交
通
部
昨
晚
證
實
�
經
過
討
論
後
決

議
�
執
法
標
準
仍
回
歸
現
行
車
輛
與
行

人
間
隔
三
公
尺
須
停
讓
的
標
準
�

　

與
會
學
者
表
示
�
現
行
的
三
公
尺
標

準
並
沒
有
太
大
問
題
�
既
然
沒
有
原
因

要
修
正
更
嚴
的
標
準
�
加
上
用
路
人
也

都
已
經
習
慣
�
因
此
決
議
回
歸
現
行
標

準
�

　

學
者
指
出
�
造
成
較
嚴
重
的
車
禍
屬

於
個
案
部
分
�
建
議
交
通
部
提
出
更
多

保
護
行
人
安
全
的
方
法
�
例
如
早
開
時

向
�
行
人
專
用
時
向
�
行
穿
線
退
縮
等

�
加
上
安
全
宣
導
�
希
望
形
成
良
性
循

環
�

斑
馬
線
停
讓
改
回
３
公
尺等


